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安排 

 

一、 复试所需材料： 

1. 复 试 通 知 书 【 考 生 登 录 同 济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系 统

（http://yjszs.tongji.edu.cn/）自行下载】 

2.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准考证（中国研究生招生网下载） 

4.学历学位证明 

4.1 应届生提供注册章齐全的学生证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

籍在线验证报告》 

4.2 往届生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 

5.学院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本科成绩单（非应届生可以不提

供）、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如有）及其他个人认为可以表明学

术研究能力的的材料 

6、考前 7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当天绿色“随申码”（随身

码不需提供纸质版） 

7、 健康安全考试承诺书（见附件，需手写签名） 

以上材料除特别说明外，均需提供纸质版（证件提供复印件）

并装订在一起或装在一个文件袋中，以备查验。 

二、 复试时间和流程： 

1、艺术设计专业学位（MFA）： 



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8:30 报到 

地点：同济大学云通楼四楼报告厅 

2、哲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学科： 

时间：2021 年 3 月 28 日 （星期日）8:30 报到 

地点：同济大学云通楼四楼报告厅 

    流程： 

第一阶段：专业外语笔试     

第二阶段：专业课及专业综合复试 

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参加复试，逾期视为

自动放弃！ 

三、 注意事项： 

1． 疫情防控： 

 考生须提前主动随时了解上海市、考生所在城市及地区及我校疫

情防控最新要求，积极稳妥做好个人防护，提前做好准备和相关安排，

健康备考。外校复试考生应提供复试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经

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校复试；已返校的本校考生无需提供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 

    2． 体检： 

 按照国家文件规定，考生体检工作由招生单位在考生拟录取后组

织进行。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

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进行。 

2．体检： 

按照国家文件规定，考生体检工作由招生单位在考生拟录取后组

织进行。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

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进行。 

3.调剂服务系统信息确认 

复试结束后，拟录取考生如拟录取专业和报考专业不一致，须通

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信息确认。具

体时间视教育部系统开放时间另行确定，请关注我校研招网通知。 

考生应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系统各阶段操作，逾期视为放弃拟录

取资格。 

4．以下情况之一不予录取： 

1）政审不合格者； 

2）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即复试得分不足满分值的 60%）； 

3）体检不合格者。 

四、咨询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

021-65982602，咨询邮箱：15096@tongji.edu.cn 

 

 

 

 



同济大学 2021 年研究生复试考生健康安全承诺书 

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手机）  

所有考生从复试前第 14 天开始，每日体温测量（正常体温<37.3℃）、记录并进行

健康状况监测。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密

切接触者，或治愈未超过一个月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不得参加本

次考试。凡筛查发现复试前 14 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按上海市有关

疫情防控规定及所在学校(考点)防疫要求进行处理。 

 

我已阅读并了解上述疫情防控要求，并且在复试前 14 天内按要求测量体温。经本

人认真考虑，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本人体温记录表中所记录的复试前 14 天内的体温均属实。 

2.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考试期间考点各项防疫安全要求。 

3.本人考试当天自行做好防护工作，提前抵达考点。 

4.本人目前身体健康。复试前 14 天内，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出现过发烧、咳嗽、

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症状。 
5. 复试前 14 天内，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已知无

症状感染者。没有接触过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患者。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

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6.如因个人主观原因漏报、瞒报、虚报信息，造成相关后果，本人承担由此带来

的全部法律责任。 

体温记录（复试前 14 日起） 

日期 体温 日期 体温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3 月 日  

 

考生签名：                            承诺日期：2021 年  月 日 

 
注: 考生应在复试时携带《承诺书》进入考点，并在复试时交予学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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